
 

 

名　　稱：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通訊目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設置、持有、販賣或公開陳列，依本辦

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公告之器

材。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分下列二類：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

    或第十四條第六項所定管理法規之規定，其使用須申請電臺執照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

二、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前款規定以外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

 

第 4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 二 章 經營許可

 

第 5 條

經營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業務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以下簡稱經營許可執照），始得營業。

 

第 6 條

申請經營許可執照者，應先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申請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經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者，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

司設立登記或商業登記後，並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申請書

（以下簡稱經營許可執照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



查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執照：

一、申請製造業務者：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二）工廠登記證影本或切結書。

二、申請輸入業務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申請經營許可執照者，如領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得檢具經營許可

執照申請書及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文件，申請經營許可執照。

申請經營許可執照者，應檢具文件不全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

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從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務者，應於其工廠所在地設置適當之電波隔

離設施，以避免干擾無線電之合法使用者；如發生干擾之情事，應依電波

監理業務管理辦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後仍需繼續經營者，經營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一個月內，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換（補）發申請書

及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照；其有效期間

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計算。但未於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申

請換照者，應依第二項規定重新申請。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之申請，得由申請人自行或委託其所隸屬公會或

他人辦理。

第一項經營許可及經營許可執照，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其實施時程及申

請流程，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7 條

經營許可執照應記載之事項如下：

一、執照號碼。

二、廠商名稱。

三、代表人。

四、營業所在地。

五、工廠所在地（經營輸入業務者免記載）。

六、營業項目。

七、執照有效期間。

八、執照發照日期。

 

第 8 條

經營許可執照不得出租、轉讓、設質、轉借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經營許可執照毀損或遺失時，應即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換

（補）發申請書及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補）發。

經營許可執照之登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依下列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一、變更廠商名稱、代表人、營業所在地或工廠所在地：完成公司或商業

    之變更登記或工廠登記後，檢具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及經營許可執

    照換（補）發申請書。



二、變更營業項目：檢具經營許可執照換（補）發申請書，依第六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前二項申請得由申請人自行或委託其所隸屬公會或他人辦理。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補發或換發之經營許可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

同。

經營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業務者，於終止其業務全部時，應於終

止日一個月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經營許可執照應即廢止。

 

 

   第 三 章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理

 

第 9 條

取得經營許可執照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將其上一年度所製造或輸入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列表，並自行或委託其隸屬公會送請主管

機關備查。

 

第 10 條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者，不得製造、輸入、販賣或

公開陳列。但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試）驗所為之製造、專供輸出、

輸出後復運進口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11 條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型式認證、審

驗合格，並應領有電臺架設許可證、電臺執照或專案核准文件，始得設置

、持有。

 

第 12 條

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型式認證、

審驗合格或專案核准，始得設置、持有。但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及低

功率射頻電機，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及低功率射頻電機，影響飛航安全或干擾合

法通信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其停止使用，或改善至無干擾始得使用。

 

第 13 條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遺失或失竊時，應即檢具相關證照及警察

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或由器材所有人自行具結向主管機關辦理異動或註銷

事宜。

 

第 14 條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毀損、汰換、暫停使用或終止使用時，其

執照之所有人應即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封存或監毀，其封存期間由申請者自



訂。必要時，申請者得於期間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但器材之所有人不明者，主管機關得逕予封存或監毀。

知有前項應封存或監毀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時，主管機關得主動派員封存

或監毀。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及前項主動封存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得不定期派員

檢查。

第一項汰換、暫停使用或終止使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得讓與第三人。經

讓與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設置、持有應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相關法

規辦理。

航行國際航線船舶或遠洋作業漁船，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在國外汰換而銷

毀或轉讓，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者，不適用前四項之規定。

 

第 15 條

測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涉及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為之。但取得經營許可執照者，於適當之電波隔離設施內進行

之測試，不在此限。

 

 

   第 四 章 輸入管理

 

第 16 條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輸入，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

口許可證（以下簡稱進口許可證），始得輸入。

前項進口許可證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之；其實施時程及申請流程，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第 17 條

申請進口許可證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用

途，檢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申請書與下列各款文件之一及相關

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

一、公眾電信電臺：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文件或專案核准文

    件。

二、廣播電視電臺、專用電信電臺或其他電信電臺：電臺架設許可證或專

    案核准文件。

三、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或專案

    核准文件。

四、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架設許可

    文件或專案核准文件。

五、工業、科學、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

    明證明文件或專案核准文件。

六、供外國船舶或外銷船舶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外國船籍證書、買賣



    契約書或專案核准文件。

七、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專案核准文

    件。

八、其他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專案核准文件。

前項文件不全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仍未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經由網際網路申請進口許可證者，依網路申請書格式填寫下列文件證號或

公文字號，並免檢附第一項各款文件：

一、衛星小型地球電臺或業餘無線電機之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

    證明文件之審驗號碼或業餘無線電機架設許可文件之公文字號。

二、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之證號。

三、公眾電信電臺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文件之公文字號。

四、廣播電視電臺架設許可證、專用電信電臺架設許可證或其他電臺架設

    許可文件之公文字號。

五、專案核准文件之公文字號。

第一項以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進口者，未於規定之期間內取得電臺執照，

或以第一項第一款文件申請進口者，於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

文件或特許執照失效後，應即復運出口或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應以專案核准文件申請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於核准文件

規定之期間內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人得於規定

之期間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一年並以二

次為限。但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

照、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

明者，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得免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者，應於器材出口後檢具下列

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海關

    出口證明聯或其他可證明復運出口之文件影本。

二、第一項第六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外國船籍證書及本國發票影本。

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輸入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未取得型式

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其汰換、暫停使用或讓與第三人，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型式認證證明文件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文

件，得以已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之使

用審驗合格標籤備查函及其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影本代之

。

第一項第五款之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未經公告為應施檢

驗之項目者，申請人得免檢具型式認證證明文件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

 

第 18 條

進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



一、經主管機關或其認可委託之驗證機構型式認證合格或完成符合性聲明

    登錄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

二、除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外，攜帶入境供自用之無線

    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者，至多不得逾五部；郵寄入境者，

    至多不得逾二部。

三、國內製造經輸出後復（退）運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四、自國外輸入政府核定之免稅加工出口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範圍內之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保稅範圍內之園區事業及海關

    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屬保稅貨物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

五、為供測試而自國外進入政府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事業、自國外進儲

    自由港區事業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六、適用貨物暫准通關規定，並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進口。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自第一項第四款所列之事業、工廠、倉庫、物流中心或

自第一項第五款自由經濟示範區事業、自由港區事業進入中華民國境內其

他地區者，應依前條之規定辦理。但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或完成符合性

聲明登錄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申請下列各款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進口許可證者，應檢附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進口許可證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

一、非國內製造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出後復（退）運進口者。

二、供型式認證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每次進口同廠牌型號十部以內者

    。

三、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四、進口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五、除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外，自行攜帶進口供自用之

    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六部以上，十部以內，或郵寄

    進口供自用三部以上，十部以內。

六、進口供自用之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七、業餘無線電人員供自用進口之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二部以內。

申請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進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並於進口

許可證核發次日起一年內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

人得於期間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為一年

並以二次為限。但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或

電臺執照，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

聲明證明者，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得免復運出口或監毀。

申請第一項第七款進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並於進口許可證

核發次日起三個月內取得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執照，未取得執照者，應於

三個月內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

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者，應依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

辦理。

申請進口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未經公告為應施檢驗項目

者，得免審驗。

 

第 20 條

船舶或航空器自國外輸入時，其已裝置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免請領進口

許可證，但仍應依相關法令請領電臺執照。

 

第 21 條

同一申請人同一次輸入不同廠牌型號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申請進口許

可證所檢具之架設許可證或專案核准文件有效期間不同者，應分別申請進

口許可證。

輸入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得合併申請進口許可證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22 條

進口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每證限使用一次。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

申請展期一年，並以一次為限。但進口許可證有效期間不得超過架設許可

證或專案核准文件之有效期間。

進口許可證遺失時，應檢附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3 條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於取得經營許可執照之經營者，

按其登記或報備事項查核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販賣及公開

陳列情形，經營者不得拒絕或規避。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前往依法設置、持有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之地點，按其申請核准事項查核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技術特性、數

量及電臺執照，設置、持有者不得拒絕或規避。

 

第 24 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之規定為查核者，應將查核之過程及結果作成書面紀錄。

 

第 25 條

申請審查及核發證照，應繳審查費、證照費，其收取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 26 條

從事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之製造或輸入並取得經營許可執



照者，其所製造或輸入之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不適用第

九條規定。

前項電波輻射性電機應施檢驗之項目，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7 條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之。

 

第 28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及申請流程，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